
法規名稱：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辦理網路投保業務及網路保險服務管理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14 年 09 月 25 日

生效狀態：※本法規部分或全部條文尚未生效

一百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修正發布之第 5  條條文，自一百十六年一月一

日施行。

第 1 條

本辦法依保險法第一百六十三條之一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保經代公司：以公司組織經營保險代理或經紀業務之公司，及經主管機關許可兼營保險代理

或經紀業務之銀行。

二、網路投保業務：指為自然人之要保人於完成首次註冊及身分驗證程序後，經由網路透過保經

代公司與保險公司締結或洽訂保險契約之業務。

三、網路保險服務：指保經代公司既有保險客戶於完成註冊及身分驗證程序後，經由網路透過保

經代公司與保險公司連線辦理除網路投保以外之各項保險服務。

四、重大裁罰及處分：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處理違反金融法令重大裁罰措施之對外公布說明辦

法第二條所定各款之情事。

第 3 條

1   保經代公司辦理網路投保業務及網路保險服務，應於公司建置網站專區、網頁或公司設置之行動

應用程式（APP）投保平台，且其執行招攬之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及保險業務員不得自行建置。

2   保經代公司依異業合作推廣保險業務應注意事項與異業合作辦理網路投保業務及網路保險服務，

該異業建置網站專區、網頁或行動應用程式（APP）投保平台，應由保經代公司負責管理維護並揭

露相關資訊。

第 4 條

保經代公司辦理網路投保業務，應確認代理或業務合作之保險公司將所節省之成本於保險商品附

加費用中反映。

第 5 條

1   保經代公司申請辦理網路投保業務，應符合下列資格條件：

一、已依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內部控制稽核制度及招攬處理制度實施辦法建立並執行



內部控制、稽核制度與招攬處理制度及程序者。

二、最近一年內未有遭主管機關重大裁罰及處分，或受處分情事已獲具體改善並經主管機關認定

者。

三、出具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年度財務報表。但純網路銀行設立初期尚無法出具年度財務報表者，

不在此限。

四、取得資訊安全管理系統國際標準（ISO 27001）、個人資訊管理系統（PIMS）之認證，及建立

防禦網路分散式阻斷服務攻擊（distributed denial-of-service attack，DDoS）之網路流

量清洗機制者。

2   純網路銀行申請辦理網路投保業務，如其開始營業之日至申請日不足前項第二款所定期間，以其

營業期間計之。

第 6 條

保經代公司已與保險公司建立網路投保業務者，得提供既有保險客戶就其經該保經代公司與保險

公司所洽訂之保險契約有關之網路保險服務。其網路保險服務事項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 7 條

1   保經代公司辦理網路投保業務及網路保險服務，應確認代理或業務合作之保險公司已依保險業辦

理電子商務應注意事項（以下簡稱應注意事項）之規定辦理。

2   保經代公司得辦理網路投保業務之保險商品種類及範圍，以代理或業務合作之保險公司得辦理網

路投保之保險商品種類及範圍為限。

第 8 條

1   保經代公司辦理網路投保業務或網路保險服務，應提供具行為能力之保險客戶依下列方式擇一辦

理註冊及身分驗證作業，並於完成註冊及身分驗證作業後，始得辦理網路投保或網路保險服務：

一、以網路方式：

（一）於保經代公司或異業建置網站專區、網頁或行動應用程式（APP）投保平台載明法定相關告

知事項，包括但不限於同意網路投保或網路保險服務聲明事項、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以

下簡稱個資法）告知義務內容等，提供保險客戶閱覽、點選告知事項已讀及網路投保或網

路保險服務同意後，始得進行註冊及身分驗證作業。

（二）保險客戶進行註冊及身分驗證作業時，須填寫足資驗證其身分之個人基本資料，經由身分

驗證程序取得帳號。但經消費者同意，得以其網路銀行帳戶（以銀行臨櫃辦理者為限）或

數位存款帳戶（適用電子轉帳交易指示類高風險交易之第一類帳戶）進行註冊及身分驗證

作業。

（三）保險客戶進行註冊及身分驗證作業後，保經代公司應以一次性密碼（以下簡稱 OTP）、生物

辨識、行動身分識別（Mobile ID）、金融行動身分識別（金融 Fast-ID）或數位憑證等方式，

確認保險客戶身分，並引導保險客戶完成身分確認。

二、以親臨方式：



（一）保險客戶得以親臨保經代公司或其分支機構營業處所方式申請辦理。

（二）保經代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日後可資證明之方式提供法定相關告知事項，包括但不限於同

意網路投保或網路保險服務聲明事項、履行個資法告知義務內容等，提供保險客戶閱覽並

簽名同意，以完成註冊及身分驗證作業。

（三）保險客戶應提供足資驗證其身分之個人基本資料。

2   保險客戶完成前項身分驗證作業而取得帳號密碼後，如於申請完成後五年內未再經由該保經代公

司與保險公司洽訂保險契約或辦理保險服務，非經重新完成前項身分驗證，不得再利用該帳號密

碼進行網路投保作業或網路保險服務。

3   保經代公司辦理網路投保業務，以第一項第一款方式辦理註冊及身分驗證作業，並經消費者同意

者，得以異業之會員帳戶為之。

第 9 條

1   保經代公司辦理網路投保業務採自動化系統檢核作業，經與代理或業務合作之保險公司確認或同

意，所訂定系統自動處理之條件、範圍、檢核內容及內部稽核方法。

2   辦理首次自動化系統檢核前，應進行下列作業，及召開網路投保會議，就下列事項進行確認，並

應將會議之內容與結果，作成會議紀錄，送總經理核閱，備供主管機關查核：

一、檢視上架商品內容與保單條款相符。

二、建立瞭解要保人之需求及商品或服務之適合度之機制。

三、檢視檢核作業符合相關法令遵循、消費者權益保護。

3   辦理系統自動檢核後，每季應依前項規定辦理至少一次。網路投保相關法令修正或新增商品種類

時，亦應依前項規定辦理。

第 10 條

1   保經代公司辦理網路投保業務，應遵循下列事項：

一、保經代公司應於公司或異業建置網站專區、網頁或行動應用程式（APP）投保平台提供可進行

網路投保之所有保險商品之商品說明、保單條款等，以利消費者隨時瀏覽參閱。

二、消費者輸入相關投保資料及選擇欲投保之保險商品後，保經代公司應於公司或異業建置網站

專區、網頁或行動應用程式（APP）投保平台上顯示該保險商品之保單條款全文或連結及保險

商品重要內容說明，以提供消費者閱覽並點選同意。

三、投保及身分驗證作業：要保人送出確認投保前，保經代公司應以 OTP、生物辨識、行動身分識

別（Mobile ID）、金融行動身分識別（金融 Fast-ID）或數位憑證等方式，確認要保人身分，

並引導要保人完成身分確認，始得完成投保作業。

四、保經代公司受理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不同人，以網路投保旅遊不便保險或旅行綜合保險時，除

要保人為其未滿七歲之未成年子女投保，應由要保人依前款代為意思表示外，應以下列方式

辦理：

（一）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以生物辨識、行動身分識別（Mobile ID）、金融行動身分識別（金融Fast-ID）



或數位憑證等方式完成身分確認及意思表示。

（二）要保人為其七歲以上未成年子女投保者，被保險人之意思表示得以上傳身分證明及投保意

願簽名文件為之，保經代公司並應以適當方式確認該意思表示為被保險人本人所為。

五、保經代受理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不同人，以網路投保人身保險商品時，要保人以自然人憑證註

冊後，被保險人限以自然人憑證為意思表示。但投保旅行平安保險及其附加之實支實付型醫

療保險者，得以前款所定方式辦理。

六、前二款情形，保經代公司並應於公司或異業建置網站專區、網頁或行動應用程式（APP）投保

平台，以醒目標示提示消費者有關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之關係須符合保險法第十四條或第十六

條規定之範圍。

2   人身保險商品如屬投資型年金保險，保經代公司於網站專區、網頁或公司設置之行動應用程式

（APP）投保平台，應建立以下控管與配套作業：

一、提醒告知商品特性及相關風險；另於申請投保時，確認瞭解商品風險及投保意願。

二、應揭露完整商品內容，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事項：

（一）保險費運作流程。

（二）保險給付項目。

（三）投資標的簡介。

（四）保單相關費用。

（五）投保規定（年齡、保費等限制）。

（六）銷售文件（條款、商品說明書等）下載連結。

（七）投資相關風險。

（八）保費繳交與轉入投資配置時間點不同之相關提醒。

三、申請投保過程中，應確認保戶已完整審閱商品重要銷售文件（如條款、商品說明書等），及逐

項確認了解商品重要內容及投資風險。

四、應清楚揭露各項作業流程，前述作業項目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事項：

（一）保險費繳交。

（二）核保。

（三）電話訪問。

（四）保單發放。

（五）不承保或契撤之退還保險費。

五、應確認代理或業務合作之保險公司按要保人指定之方式，以紙本或電子文件方式交付商品說

明書及保險單者，已經要保人表示同意，且不得有誘導要保人之情形。另如與保戶約定以電

子文件方式提供保單者，應確認代理或業務合作之保險公司已建立保戶未於時限內點閱或下

載並簽收保單之提醒輔助機制及因應機制，且就保戶所點閱或下載及簽收之紀錄，留存相關

軌跡。

六、應即時連線將通報資料傳送保險公司。



3   前項第四款作業流程之揭露需輔以時間軸方式呈現各項作業相關時間點。另應就保費繳交與轉入

投資配置時間點不同，向保戶清楚揭露。

4   第二項第五款所稱因應機制係指保戶如於保險公司寄送保單後三十日內未點閱或下載並簽收保單，

保險公司應改以紙本保單方式供保戶審閱並簽收。

第 10-1 條

1   保經代公司辦理網路保險服務業務，應於保戶送出服務申請前，引導保戶完成身分確認。

2   保經代公司辦理前項身分確認作業，應依代理或業務合作之保險業網路保險服務事項之風險等級

辦理。

第 11 條

保經代公司辦理網路投保業務，應即時連線將通報資料傳送保險公司。

第 12 條

保經代公司對於以網路方式投保者之繳費作業，應由要保人向保險公司交付，並確認代理或業務

合作之保險公司之相關繳費作業及身分輔助驗證機制已依應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第 13 條

1   為確認要保人之網路投保意願，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保經代公司於保險公司寄發保單予要保

人前，應執行確認程序：

一、要保人單獨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旅行平安保險、旅行綜合保險、登山綜合保險、海域活

動綜合保險者。

二、投保財產保險之既有保戶，於保單屆期前完成投保且保期接續者。

三、要保人透過生物辨識、行動身分識別（Mobile ID）、金融行動身分識別（金融 Fast-ID）或數

位憑證等方式完成投保及身分驗證作業者。但保經代公司辦理本業務身分驗證或確認作業違

反相關法令而經主管機關處分，未提出具體改善經主管機關認定者，不在此限。

2   前項確認程序，應依下列方式執行：

一、首次經由保經代公司與保險公司洽訂保險契約且非採數位憑證或親臨保經代公司申請帳號密

碼者，應抽樣百分之五進行電話訪問，以確認投保。

二、非屬前款之網路投保案件，應抽樣百分之二進行電話訪問，以確認投保。

三、投保投資型年金保險之網路投保案件，應全數進行電話訪問，以確保要保人明確了解投資型

年金保險商品內容、相關投資風險及投保意願。

3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電話訪問，如經確認要保人並未投保者，應即時通知保險公司不予承保。前

項第三款電話訪問未成者，應即時通知保險公司。

4   第二項電話訪問過程應經要保人同意全程錄音並備份存檔，如電話聯繫要保人未成或拒訪，除投

保投資型年金保險者外，保經代公司應補寄信件、簡訊或電子郵件提醒相關投保權益，並留存紀

錄或軌跡。要保人為聽語障人士者，其確認投保意願之方式得以簡訊、電子郵件或足資辨識之方



式替代電話訪問。

第 14 條

1   保經代公司符合下列差異化管理重點指標項目之獎懲方式如下：

一、最近一年內未違反網路投保相關法令且未有因經營保險經紀人、保險代理人業務遭主管機關

重大裁罰及處分，或受處分情事已獲具體改善並經主管機關認定者，得提高辦理網路投保業

務保險金額百分之二十五，並得降低前條第二項第一款所定電話訪問抽樣比例二分之一。

二、最近一年內有違反網路投保相關法令或因經營保險經紀人、保險代理人業務有遭主管機關重

大裁罰及處分者，減少辦理網路投保業務保險金額百分之二十五，並提高前條第二項第一款

所定電話訪問抽樣比例二分之一。

2   前項提高後之辦理網路投保業務保險金額不得超過保險公司辦理網路投保業務之保險金額。

第 15 條

保經代公司辦理網路投保業務，不得受理追溯投保之案件。

第 16 條

1   保經代公司應將消費者點選或同意之電子紀錄備份存檔。

2   前項備份存檔之保存期限不得低於保險契約期滿後或保險公司通知要保人不同意承保後五年。

第 17 條

保經代公司辦理網路投保業務及網路保險服務，應將本辦法之規定，納入內部之業務招攬處理制

度及程序，並列入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項目，辦理內部稽核及自行查核。如違反本辦法之規定，

主管機關得依保險法及相關規定，依其情節輕重為適當之處分。

第 18 條

本辦法除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修正發布之第五條自一百十六年一月一日施行外，自

發布日施行。


